商标印刷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商标印刷管理，保护注册商标专用权，维护社会经济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细则》（?以下分别简称《商标法》、《商标法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依法登记从事印刷、印染、制版、刻字、织字、晒蚀、印铁、铸模、冲压、烫印、贴花等项业务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需要承接商标印刷业务的，应当申请《印制商标单位证书》。 
    第三条　《印制商标单位证书》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统一印刷，地（市）级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承接烟草制品和人用药品商标印刷业务的，由省级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 
    第四条　申请《印制商标单位证书》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 有与其承印商标业务相适应的技术、设备及仓储保管设施等条件； 
    （二） 有健全的管理商标印刷业务的规章制度； 
    （三） 有3名以上取得《商标印刷业务管理人员资格证书》的人员。 
    第五条　商标印刷业务管理人员资格经省级工商行政管理局考核产生，其证书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统一印刷，省级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 
    第六条　申请《印制商标单位证书》的，应当按规定填写《印制商标单位申请表》，报送所在地县级工商行政管理局。同时附送能够证明本办法第四条所述内容的相关文件。 
    第七条　县级工商行政管理局应当自收到齐备的申请书件之日起做出决定。对符合条件的，颁发《印制商标单位证书》；不符合条件的，退回申请书件关说明理由。 
    第八条　对申请印制烟草制品和人用药品商标资格的，地（市）级工商行政管理应当自收到申请书件之日起30日内签署意见，并上报省级工商行政管理局。省级工商行政管理局自收到申请书件之日起30日内做出决定。对符合条件的，颁发《印制崐商标单位证书》；不符合条件的，退回申请书件，并说明理由。 
    第九条　《印制商标单位证书》每两年验证一次，商标印制单位应当在每两年期满前两个月内经所在地县级工商行政管理局向发证机关申请验证。逾期不验证的，由所在地县级工商行政管理局责令限期改正，并视其情节予警告，处以违法所得额三倍以下的罚款，但最高不超过三万元，没有违反所得的，处以一万元以下的罚款。商标印制单位因人员变动等原因不再具备本办法第四条规定条件的，应当停止商标印刷业务，并将《印制商标单位证书》交送所在地县级工商行政管理局，由其上交发证机关。 
    第十条　商标印制单位的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等主要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在登记机关办理有关手续后30日内，经所在地县级工商行政管理局向发证机关申请换发新的证书。 
    第十一条　商标印制委托人委托商标印制单位印制商标的，应当出示营业执照副本或者合法的营业证明或者身份证明。 
    第十二条　商标印制委托人委托印制注册商标的，应当出示《商标注册证》或者由注册人所在地县级工商行政管理局签章的《商标注册证》复印件，并另行提供一份复印件。 
    签订商标使用许可合同使用他人注册商标，被许可人需印制商标贩，还应当出示商标使用许可合同文本并提供一份复印件；商标注册人单独授权被许可人印制商标的《商标注册证》复印件外，还应当出示授权书关提供一份复印件。 
    第十三条　商标印制单位在承接商标印制业务时，对商标印制委托人提供的有关证明文件及商标图样，商标印制业务管理人员应当严格核查下列内容： 
    （一） 所要印制的商标样稿应当与《商标注册证》上的商标图样相同，并标明“注册商标”字样或者标明注或R标记； 
    （二） 印刷未注册商标的，不得违反《商标法》第八条的规定，不得标注“注册商标”字样或者使用注或R标记； 
    （三） 被许可人印制商标的，有明确的授权书或者其出示商标使用许可合同文本中含有许可人允许其印制商标的内容；其商标样稿应当标明被许可人的企业名称和地址。 
    第十四条　商标印制委托人未提供本办法第十一条、第十二条规定的证明文件，或者其要求印制的商标不符合本办法第十三条的要求的，商标印制单位不得承接印制。 
    对符合规定的，商标印制业务管理人员应当按照要求填写《商标印制业务登记表》，载明商标印制委托人所提供的证明文件的主要内容，《商标印制业务登记表》中的商标图样应当由商标印制业务管理人员加盖骑缝章。商标印制单位承印未注册商标的，应当与商标印制委托人签订合同，明确若所印制的商标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时双方各自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商标印制单位应当在其承印的商标标识上标明《印制商标单位证书》的编号。 
    第十五条　商标标识印制完毕，商标印制单位应当提取标识样品，连同《商标印制业务登记表》、《商标注册证》复印件、商标使用许可合同文本复印件、商标崐印制授权书复印件等一并造册存档。商标印制单位应当建立商标标识出入库制度。商标标识出入库时，应当清点数量，登记台帐。对废次标识应当集中进行销毁，不得使其流入社会。 
    《商标印制业务登记表》及商标标识出入库台帐应当存档备查，存查的期限为两年。 
    第十六条　商标印制单位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的，由行为地工商行政管理局责令改正，并视其情节予以警告，处以违法所得额三倍以下的罚款，但最高不超过三万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七条　下列行为属于《商标法实施细则》第三十四条所述的非法印制商标标识行为： 
    （一） 未取得《印制商标单位证书》，承接商标印制业务的。 
    （二） 未取得烟草制品或者人用药品商标印制资格而承印烟草制品或者人用药品商标。 
    对非法印制商标标识的，依照《商标法实施细则》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处理；构成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依照《商标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处理。 
    第十八条　本办法中的“商标印制”是指印刷、制作带有商标的包装物、标签、封签、说明书、合格证等商标标识的行为。本办法中的“发证机关”是指该发《印制商标单位证书》的地（市）级或者省级工商行政管理局。本办法中的“商标印制委托人”是指要求印制商标的商标注册人、未注册商标使用人、商标被许可使用人以及符合《商标法》规定的其他商标使用人。本办法中的“商标印制单位”是指依法登记并取得《印制商标单位证书》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本办法中的《商标注册证》包括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所发的有关变更、续展、转让的证明文件。 
    第十九条　领取《印制商标单位证书》或者申请验证应当缴纳费用，其标准由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物价部门会同财政部门核定。 
    第二十条　本办法施行前已取得《印制商标单位证书》的，应当在本办法实施之日起一年内，依照本办法第六条规定的程序申请复核，经复核符合本办法规定条件的，换发新的《印制商标单位证书》；逾期不申请复核或者经复核不符合条件的，原证书失效。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1990上8月8日发布的《商标印制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